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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人民政府公报

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省政府2019年立法工作计划的通知

苏政办发〔2019〕35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各委办厅局，省各直属单位：

《省政府 2019年立法工作计划》已经省委常委会会议讨论同意，现印发给

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9年 4月 1日

省政府 2019年立法工作计划

省政府 2019年立法工作，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

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认真落实省委十三届五次全会决策部署，紧紧围绕高质

量发展，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着力抓好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保障

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等方面的立法，切实发挥立法

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为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

一、力争年内完成的正式项目（17件）

（一）全面深化改革、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制定、修改的地方性法规、规

章项目（6件）。

1．为推动能源转型，切实保障电力生产、运行安全和电力市场秩序，提请省

人大常委会审议省电力条例草案。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牵头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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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加强燃气管理，促进燃气事业健康发展，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省燃

气管理条例修改草案。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起草）

3．为促进粮食流通市场健康发展，维护粮食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省粮食流通条例草案。 （省粮食和储备局起草）

4．为维护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权益，构建公平便捷的营商环境，增强对国内

外投资者的吸引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制定省营商环境优化办法。 （省工业

和信息化厅等牵头起草）

5．为落实“放管服”改革要求，全面提升人防工程建设和管理的规范化、制

度化、法治化水平，制定省人民防空工程建设使用规定。 （省人防办起草）

6．为完善缺陷产品召回制度，推进长三角区域缺陷产品召回制度政策的一

体化进程，维护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制定省缺陷消费品召回管理

办法。 （省市场监管局起草）

（二）加快社会事业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保障改善民生需要制定、修改

的地方性法规、规章项目（5件）。

1．为加强电动自行车管理，保障交通安全畅通，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合法权益， 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草案。 （省公安厅起

草）

2．为规范小餐饮管理，保障公众食品安全，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省食品

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修改草案。 （省市场监管局起草）

3．为促进中医药保护与发展，发挥中医药发展在卫生健康事业中的作用，

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省发展中医条例修改草案。 （省卫生健康委起草）

4．为加强生态环境监测管理，规范生态环境监测活动，提请省人大常委会

审议省生态环境监测条例草案。 （省生态环境厅起草）

5．为适应地图编制、出版市场发展，加强地图编制出版管理，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和利益，修改省地图编制出版管理办法。 （省测绘地理信息局起草）

（三）实施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制定、修改的地方性法规项目（3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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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保障村民依法行使民主选举权利，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提请省人

大常委会审议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修改草案。 （省民政厅起草）

2．为加强和规范农村公路建设管理，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提请省人

大常委会审议省农村公路条例草案。 （省交通运输厅起草）

3．为保护和合理利用种质资源，保障供种安全和粮食安全，提请省人大常

委会审议省种子条例修改草案。 （省农业农村厅起草）

（四）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进政府自身建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需要制

定、修改的地方性法规、规章项目（3件）。

1．为规范宗教事务管理，维护宗教和睦与社会和谐，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

水平，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省宗教事务条例修改草案。 （省民宗委起草）

2．为加强租赁房屋治安管理，做好安全防范，保护租赁双方合法权益，制定

省住房租赁治安管理规定。 （省公安厅起草）

3．为保证内部审计工作质量，发挥内部审计作用，促进党政部门和企事业

单位规范管理、防范风险、提质增效，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修改省内部审

计工作规定。 （省审计厅起草）

二、需要抓紧工作、条件成熟适时提出的预备项目（19件）

（一）全面深化改革、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规章项

目（3件）。

省地方金融条例（省地方金融监管局起草），省蚕种管理办法（修改）（省农业

农村厅起草），省测绘地理信息市场管理规定（修改）（省测绘地理信息局起草）。

（二）加快社会事业发展、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保障改善民生需要制定的地

方性法规、规章项目（10件）。

省城市公共交通行业治安保卫条例（省公安厅起草），省法制宣传教育条例

（修改）（省司法厅起草），省社会信用条例（省发展改革委起草），省职业病防治

条例（修改）（省卫生健康委起草），省学前教育条例（修改）（省教育厅起草），省

水污染防治条例（省生态环境厅起草），省长江渡口管理规定（江苏海事局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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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出生缺陷防治办法（省卫生健康委起草），省《森林防火条例》实施办法（修改）

（省林业局起草），省农村住房建设管理办法（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起草）。

（三）实施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制定、修改的地方性法规项目（2件）。

省农田水利条例（省农业农村厅起草），省村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修改）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等牵头起草）。

（四）规范政府行为、加强政府自身建设需要制定的规章项目（4件）。

省行政委托与行政协助规定（省司法厅起草），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修改）（省财政厅起草），省政府合同管理办法（省司法厅起草），省相对集中

行政处罚权办法（省司法厅起草）。

三、需要积极研究论证的调研项目（5件）

省价格监督检查办法，省殡葬管理办法（修改），省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

省国有林场管理办法，省《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条例》实施办法。

此外，根据机构改革职能调整和部分领域专项清理结果，及时制定、修订、

废止相关地方性法规、规章。

附件：省政府 2019年立法工作计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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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省政府 2019年立法工作计划项目

一、地方性法规项目（20件）

（一）正式项目（11件）。

1．江苏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修改）

2．江苏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

3．江苏省农村公路条例

4．江苏省电力条例

5．江苏省种子条例（修改）

6．江苏省粮食流通条例

7．江苏省发展中医条例（修改）

8．江苏省食品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修改）

9．江苏省宗教事务条例（修改）

10．江苏省燃气管理条例（修改）

11．江苏省生态环境监测条例

（二）预备项目（9件）。

1．江苏省城市公共交通行业治安保卫条例

2．江苏省法制宣传教育条例（修改）

3．江苏省地方金融条例

4．江苏省社会信用条例

5．江苏省农田水利条例

6．江苏省职业病防治条例（修改）

7．江苏省学前教育条例（修改）

8．江苏省水污染防治条例

9．江苏省村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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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省政府规章项目（21件）

（一）正式项目（6件）。

1．江苏省营商环境优化办法

2．江苏省人民防空工程建设使用规定

3．江苏省缺陷消费品召回管理办法

4．江苏省地图编制出版管理办法（修改）

5．江苏省住房租赁治安管理规定

6．江苏省内部审计工作规定（修改）

（二）预备项目（10件）。

1．江苏省蚕种管理办法（修改）

2．江苏省长江渡口管理规定

3．江苏省测绘地理信息市场管理规定（修改）

4．江苏省出生缺陷防治办法

5．江苏省《森林防火条例》实施办法（修改）

6．江苏省农村住房建设管理办法

7．江苏省行政委托与行政协助规定

8．江苏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修改）

9．江苏省政府合同管理办法

10．江苏省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办法

（三）调研项目（5件）。

1．江苏省价格监督检查办法

2．江苏省殡葬管理办法（修改）

3．江苏省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

4．江苏省国有林场管理办法

5．江苏省《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条例》实施办法

此外，根据机构改革职能调整和部分领域专项清理结果，及时制定、修订、

废止相关地方性法规、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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